宁河七里海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28”一般其他爆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一、评估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全面掌握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部门落实事故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工作成效，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存在问题，以事故调查评估促进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
二、评估依据及职责分工
依据《宁河七里海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28”一般其他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和《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和《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天津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津安办〔2022〕20号）规定，区应急局牵头成立宁河七里海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28”一般其他爆炸事故评估组（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组由区应急管理局、公安宁河分局、区总工会、七里海镇政府等单位组成，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具体分工如下：
（一）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收集相关部门、事故单位依据区政府批复，对单位、人员处理及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组织拟写评估报告，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开发布。
（二）公安宁河分局负责递交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追究情况；参与拟写评估报告。
（三）区总工会负责监督整改措施落实、职工劳动保护等情况；参与拟写评估报告。
（四）七里海镇政府负责递交本地区落实区政府批复中相关行政处理及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协调相关事故单位配合现场核查工作；参与拟写评估报告。
三、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区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笔录。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道究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后结案归档。
四、评估部署工作
2025年5月20日，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公安宁河分局、区总工会和七里海镇政府组成了事故评估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参加评估工作。评估组以《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制定了工作方案。评估组分别前往七里海镇政府和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评估，通过现场勘查、查阅文档、询问有关人员等方式了解了相关单位在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收集了相关资料，完成了评估工作。
五、评估事项及结论
（一）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落实情况：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罚款已缴纳；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薄连贺罚款已缴纳。
[bookmark: _GoBack]评估结论：对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薄连贺的行政处罚已落实。
（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天津世纪大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该公司立即组织全体员工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及操作水平，补充完善各工艺流程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细化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七里海镇政府：事故发生后，园区管委会立即组织辖区工贸企业召开安全警示教育大会,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进一步深化工贸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对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要求,结合自身实际,举一反三,查漏补缺,深挖企业重大隐患,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确保工贸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评估结论：各相关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中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已落实。

